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工作指南

一、备案申请材料

㈠《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申请表》；（附表2）
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㈢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（复印件）,法人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）；

㈣ 企业进出口资格证明文件，如：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（复印件）；

㈤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㈥《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
㈦ 进口肉类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（含肉类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、不合格产品追溯、召回和处理制度等）、企业组织机构以及负责进口肉类的部门和岗位职责等日常管理制度；

㈧《进口肉类检验检疫知识答卷》(可在总局外网下载)。

上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方才有效。

二、申请备案的程序

㈠ 申请单位填报备案申请表；

㈡ 向所在地直属局提交随附材料，并同时交验原件；

㈢ 直属局审核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，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报送总局；

㈣ 总局复核，对合格的企业实施备案并定期公布已经备案的进口肉类收货人名单。已备案的进口肉类收货人可在各指定口岸开展进口肉类贸易。

三、备案申请条件

㈠ 提供的材料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；

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包含食品或农产品的生产、经销和代理等内容，并通过工商管理部门最近一次年度审验，注册资金应达到200万元人民币以上（包括200万元）；

㈢ 外商投资企业应在最近一次联合年检合格；

㈣ 在工商登记所在地有固定办公场所；

㈤ 建立并有效实施进口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；

㈥ 具有相对稳定的供货来源和国内销售、加工利用渠道；

㈦ 积极配合检验检疫机构执行公务，不逃避责任；

㈧ 诚信经营，无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附表2
进口肉类收货人备案申请表

申请形式    □初次申请  □变更申请  □重新申请

企业类型
  □自营进口  □外贸代理  

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管直属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系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案表编号： 

	收货人中文名称
	
	注册资金：

	收货人英文名称
	
	

	工商注册地址
	
	报检单位登记号：

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邮政编码
	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电   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真
	

	进口部门负责人姓名
	
	电   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真
	

	前次备案批准日期
	
	是否曾开展进口肉类业务
	

	前次取消备案日期
	
	取消备案
原因
	

	营业执照范围
（营业范围中应注明

包含食品或农产品生
产、经销或代理业务）
	

	其他需补充说明事项
（包括受奖励或处罚、经营资格变动等情况）
	

	申  请人声明
	1、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
2、保证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准确；
3、服从主管部门对进出口食品行业的管理，自觉遵守行业自律要求，维护行业经营秩序；
4、按要求认真填写、及时提交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；
5、不伪造、变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出卖本备案资质及其他文件。
   以上如有违反，将自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法人签字：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

日    期：

	收货人工商注册所在地直属局填写

	审核意见：
初审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

日  期：
	审核意见：
审核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

日  期：
（直属局盖章）         


